
彰化縣村上國小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與因應小組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 
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三、中華民國 101年 11月 16日臺軍(二)字第 1010212965B 號令修正「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點」。 
 

貳、前言 

      霸凌是一種有意圖的攻擊性行為，霸凌並非為偶發事件，而是指長期性，且多次發生的事件。

隨著社會的進步，校園霸凌衍生出各種型態。例如肢體霸凌、言語霸凌、關係霸凌、網路霸凌、性

霸凌等等。不管是哪一種型態的校園霸凌，其結果都會傷害學童的身心發展。通常被霸凌的學生會

漸近、重覆性被欺負。因此，防制霸凌是極需重視的校園安全課題 

。 

參、目的： 

鑑於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兩造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將產生嚴重影響。為防

制校園霸凌事件，建立有效的預防機制及精進處理相關問題，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肆、學校概況 

本校位處於彰化縣大村鄉，鄰近大村國中、派出所等機構，而村上派出所員警會定期至校門

口巡邏。本校目前共有 15班（含資源班 1班），學生數 341人，教職員工 30人。學區家長大部分

屬於農、工、商階層，社經地位中等。由於近年來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構改變，弱勢家庭比例有

增加現象，其學童的生活、學習與成長頗值得關切。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通

報「學生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之件數統計，目前本校尚無此案例發生，本校將持續建立整體防治

機制、架構及流程，落實校園防制霸凌之計畫。 

 

伍、執行策略 

一、教育宣導： 

擬著重於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性別平等、資訊倫理教育及偏差行為防制、被

害預防宣導，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友愛待人之良好處世態度。並透過完善宣導教材、行政研

究合作、教師研習等活動，分層強化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對於校園霸凌行為之認知與辨識

處理能力。 

二、發現處置： 

本校擬與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簽訂「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並協調村上派出所，定

期到校園做安全維護與宣導活動，強化警政支援網絡；擴大辦理記名及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

調查，對反映個案詳查輔導；如遭遇糾紛事件，除迅即判斷屬偶發或霸凌事件，並依據「校

園霸凌事件處理流程圖」(如附件 1)，循「發現」、「處理」、「追蹤」三階段積極處理。 

三、輔導介入： 

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校園霸凌行為人、被霸凌人及旁觀學生輔導，必要時結合專業

輔導人員協助輔導並長期追蹤觀察，導正學生偏差行為。若霸凌行為已有傷害結果產生，如



屬情節嚴重個案，將立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及提供法律諮詢，以維護當事人及其法定

代理人權益，必要時將個案轉介至專業諮商輔導矯治。 

 

陸、執行要項： 

一、教育宣導： 

(一)、成立常設性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附件 5)，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其成員含括導師代表、

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等。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防制

意識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法律專業人員、警政、衛生福利、法務等機關代表及

學生代表，共同負責防制校園霸凌工作之推動與執行。 

(二)、配合教育處推動每學期第一週的「友善校園週」，規劃辦理以反霸凌、反毒及反黑為主

軸的相關系列活動。行政人員與校內教職員於平時上課期間強化校園安全巡查。 

(三)、將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倫理教育、偏

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等課程，並適時於相關課程結

合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鼓勵學生對校園霸凌事件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利學校蒐

證及調查處理。 

(四)、每學年舉辦至少一次之校內反毒、反黑、反霸凌學藝競賽，強化學生反霸凌觀念。 

(五)、教務處安排學生參觀法治教育活動及相關單位如村上派出所，強化學生法治的觀念。(校

園霸凌事件相關法律責任，如附件 4) 

(六)、學務處每年邀請專家辦理校園法律常識專題演講。另請訓育組與總導護老師於雙週實施

品德教育-「中心德目宣導活動」，配合學習單有獎徵答活動，強化學生養成良好的品

德。 

(七)、輔導室每年邀請全校親師生參加校內週六「親職教育講座」，並於新生日、母親節、教

師節等活動辦理學生感恩週活動，寫下感謝話語、表達關懷話語予生活周遭的人，培養

學生對父母長輩、師長、同儕的感恩心。 

(八)、總務處規畫全校走廊、校園偏僻地點設置監視器、每間廁所內設置緊急求救鈴，並請行

政人員、工友等人巡視校園安全，杜絕霸凌事件發生。 

(九)、學校辦理或鼓勵教師參加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資訊倫理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相關研習，增強教師知能。 

(十)、學校結合民間、公益團體及社區辦理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並透過社區力量與愛心商

店等適時提供學生上、下學求援的管道及避難場所，共同協防不法情事，維護學生校外

安全。 

(十一)、教師多多加運用政府、民間等相關單位提供的各類教材、宣導資料進行教學。 

 

二、發現處置 

(一)、配合教育部每年不定期調查校園霸凌行為，了解真實校園現況。 



(二)、每學期初提供教育部反霸凌專線 0800200885（耳鈴鈴幫幫我）、彰化縣教育處反霸凌

投訴電話 8357885，本校校長室:8533680轉 100、學務處 8533680轉 102。亦得建構校

園反霸凌網頁、設置校內投訴信箱。彰化縣政府法律諮詢服務專線 每週一上午 9：00-11：

00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 (04)7222151 轉 1722 

(三)、針對校內五、六年級學生於每年 4 月辦理一次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每年 10 月

辦理一次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生活問卷調查表，如附件 2)，並追蹤問卷反映

個案，詳予輔導，相關統計數據陳報縣府彙整。 

(四)、配合教育部每學期辦理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抽測，以隨機抽樣方式(30 班以下學校

每年級抽測 1 班)。 

(五)、學校發現疑似霸凌行為，以乙級事件進行校安通報，並立即列冊查明追蹤輔導；如確認

為校園霸凌個案者，即應依規定以甲級事件通報校安系統並啟動輔導機制。 

(六)、如發生校園霸凌事件，應依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53 條第 1 

項、兒童及少年保護通報及處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 條及教育部「校園安全及

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落實通報。(校園霸凌事件流程圖，如附件 1) 

(七)、校園霸凌確認個案，依個案影響程度，由校外會徵詢教育局處代表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確認列管方式為學校自處或是錄案督導；並依規定續報。 

(八)、學校學輔人員、教師，遇校園霸凌個案時，應主動聯繫學生家長協助處理。 

 

三、輔導介入： 

(一)、配合全國「防制校園霸凌」研討會，由專家學者、校長就年度所發生之個案進行研商與

精進處理機制。 

(二)、學生發生疑似霸凌個案，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符合校園霸凌要件，

除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並即成立輔導小組，成員得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人員、

家長或視個案需要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校外會或少年隊等加強輔導，輔導小組

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擬訂輔導計畫，明列懲處建議或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4 條規

定之必要處置、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並將紀錄留校備查。(校園霸凌事件個案處

理紀錄表格式如附件 3)。 

(三)、若校園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立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得向司法機關請

求協助。 

(四)、經學校輔導評估後，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商輔導

或醫療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療機

構保持聯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必要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協處及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社政單位，協助輔導或安置。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附件 1 



 



 附件 2 

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同學你好： 

同學之間常有一些爭吵或不愉快，甚至有一些長期且經常發生的事件，如讓人不愉快的言語或是
肢體碰撞，使你會對學校環境產生不信任或害怕，希望透過你的作答，讓我們瞭解你或同學所遭遇的
困難，並儘速協助你解決問題，我們會對你所提供的資料給予絶對保密與審慎關懷，謝謝你的合作。                                                         
校長 ○○○  謹啟 
一、基本資料                                       

我的姓名：               
我的性別：□男   □女 
我目前就讀：國小     年     班 ____號 

二、友善校園環境調查 

填答說明 

完
全
沒
有 

曾
經
有 
1-2 
次 

每 
月 
2-3 
次 

每 
週  
2-3  
次 

每 
天 
1 
次
︵
含
以
上
︶ 

請以你過去 6個月到現在， 

就下列各題發生的次數，在空格內打。 

1.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打-------------------------- □ □ □ □ □ 

2.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 □ □ □ □ 

3.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聯合的不理我-------------- □ □ □ □ □ 

4.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 □ □ □ □ 

5.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說我壞話--------------------- □ □ □ □ □ 

6.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以網路傷害-------------------- □ □ □ □ □ 

7.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看到有同學發生上述 1~6項行為-------- □ □ □ □ □ 

8.續第 7 題，如你知道有發生上述曾經被傷害的同學，你是否願意幫助他們，提供他們的姓

名及受害方式，有利於學校能快速的協助他們解決困難。(可複選) 

被傷害同學姓名：            ，被傷害時間：    年     月 

被傷害方式：□被打          □被勒索    □聯合的不理我 

            □被言語恐嚇威脅□被謠言中傷□被網路傷害 

謝謝你的作答，從現在開始，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

或勒索，請你主動向學校反映，學校會幫助你們解決，或利用下列電話投訴： 

1.本校投訴信箱:chenwei@tea.tsps.chc.edu.tw學務主任 或 licer1991@gmail.com訓育組長 

2.本校投訴電話:8533680轉 102(學務處)或 8533970(校長室) 

3.彰化縣教育處投訴電話:8357885 

4.教育部 24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兒鈴鈴.幫幫我) 

 

密 

mailto:chenwei@tea.tsps.chc.edu.tw
mailto:或licer1991@gmail.com


附件 3       校園霸凌事件個案處理紀錄表格式 

 



附件 4       

 

 



 

 



附件 5  村上國小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姓名依目前學年度的教職員為準) 

 

 



 

 

訓育                     學務                          校長 


